


“ 四水四定 ”主要指标表
	序号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属性
	2025年
	2030年
	责任单位

	1
	
总体目标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约束性
	6.17
	6.73
	市水利局

	2
	
	万元GDP用水量下降幅度
	%
	约束性
	10
	8
	[bookmark: _GoBack]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局

	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幅度
	%
	约束性
	9.5
	5
	市水利局

	4
	
	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
	1
	约束性
	0.58
	0.6
	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

	5
	以水定人定城
	城镇开发边界
	平方千米
	约束性
	415.57
	415.57
	市规自局

	6
	
	城镇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
	%
	约束性
	9%
	9%
	市城管局

	7
	以水定产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
	预期性
	25%
	30%
	市城管局、市水利局

	8
	以水定地
	农业灌溉面积
	万亩
	预期性
	145
	148
	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

	9
	
	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田面积
	万亩
	预期性
	180
	360
	市农业农村局







“四水四定”实施方案任务分工
	重点
任务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任务(市县政府结合实际落实相关事项)
	省直部门
	职责

	（一）严格落实以水定人定城，切实加强水资源刚性约束
	1
	严格用水总量控制
	1.严格落实市县两级行政区域用水总量管控指标体系。
2.确保用水总量控制在管控指标以内。
	市水利局
	牵头

	
	2
	优化城镇开发格局
	3.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市规自局
	牵头

	
	
	
	4.合理规划全市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城镇开发格局。
	市发展改革委
	牵头

	
	
3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5.落实城市节水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推进城镇节水改造。
6.抓好城镇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大再生水利用和配置力度。
7.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水户和使用公共供水管网供水达到规定用水规模的非居民用水户，全部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市城管局
市水利局
	牵头

	
	



4
	


做好城乡生活深度节水
	8.持续推进老旧供水管网改造，进一步降低供水管网漏损。
9.推动城镇居民家庭生活节水，推广普及节水型器具。
	市城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
	牵头

	
	
	
	10.公共机构积极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提高节水器具使用率，新建公共建筑应当安装节水器具。
11.推广实施合同节水管理。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水利局
	牵头

	
	
	
	
	市教育局
	参与

	
	
	
	12.加快推进农村供水“3+ 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小型工程规范化，推行农村供水县域统管。
	
市水利局
	牵头

	（二）严格落实以水定地，推动水土资源协调发展
	




5
	

优化农田灌
溉规模和布
局，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
设
	13.在不增加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前提下，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有效提升灌溉效率，扩大灌溉面积。
14.积极发展集雨节灌，增强蓄水保墒能力。
	市水利局
	牵头

	
	
	
	
	市农业农村局
	参与

	
	
	
	15.推动高效节水灌溉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实施。
	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

	
	
	
	16.持续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提档升级骨干灌排设施。
17.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
	
市水利局
	牵头





	


（二）严格落实以水定地，
推动水土资源协调发展
	

6
	
推进林草绿化节水
	18.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科学恢复林草植被.
19.科学选用节水耐旱型树种草种，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加强林草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和节水林草科技产品的推广应用，合理利用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市规自局
	
牵头

	
	
	
	
	市水利局
	参与

	
	



7
	


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
	20.结合幸福河湖建设，全力推进漳河、沁河等重要河流的生态保护与修复。
21.加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力度，强化湿地资源保护与修复。
22.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推进沿河湖生态廊道建设。
23.严控地下水开采量管控指标，逐步建立地下水超采预防工作机制.
24.实施《辛安泉十条》，实施辛安泉域保护与修复措施，持续改善泉域生态环境。
	市水利局
	牵头

	
	
	
	
	
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自局
市住建局
	


参与

	





（三）坚持以水定产 ,推进节水产业发展
	



8
	



加强节水产业创新建设
	


25.积极推动节水龙头企业建设。
26.鼓励节水先进的灌区、企业、公共机构和用水产品参与国家水效领跑者遴选和省、市级节水型企业遴选。
	市水利局
	牵头

	
	
	
	
	市工信局市商务局
市住建局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统计局
	


参与

	
	


9
	

推进农业节水增效
	27.推进适水种植，优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28. 因地制宜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推广和使用覆盖保墒、抗旱保水新材料 、水肥一体化等技术。
29.大力推进节水灌溉，加强以管灌、喷灌、微灌为主的高效节水工程建设。
	市农业农村局
	牵头

	
	
	
	
	

市水利局
	

参与





	













（三）坚持以水定产 ,推进节水产业发展
	












10
	










强化工业节
水减排，严
控高耗水服
务业用水
	

30.严格执行高耗水工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淘汰类高耗水产业目录。
	市发展改革委
	牵头

	
	
	
	
	市工信局
市水利局
市能源局
	
参与

	
	
	
	
31.推动工业节水增效，推广使用先进技术装备，实施节水改造，推进用水系统集成优化。
32.加强用水定额管理，黄河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实施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推动重点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和水效对标。
	市工信局
市水利局
	
牵头

	
	
	
	
	
市能源局
市城管局
	
参与

	
	
	
	

33.新（ 改、扩）项目严格执行节水“三同时”管理制度，加强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
	市水利局
	牵头

	
	
	
	
	市发展改革委
市行政审批局
	
参与

	
	
	
	34.从严管控高耗水服务行业用水，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设备与工艺，优先利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市水利局
市城管局
	
牵头

	
	



11
	


加强非常规
水源开发利
用
	35.将非常规水纳入区域水资源统一配置，明确各县区非常规水最低利用目标。
36.统筹将达标再生水优先用于工业生产、河湖湿地生态补水、造林绿化 、景观环境用水、城市杂用等。
37.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各类资金用于支持再生水处理、利用等领域项目建设，切实提高重点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市水利局
	
牵头

	
	
	
	
	
市住建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局
	

参与





	（三）坚持以水定产,推进节水产业发展
	


11
	

加强非常规
水源开发利
用
	38.加快建设再生水利用重点城市，完成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建设任务。
	市住建局
市发改委
市水利局
	牵头

	
	
	
	39.指导采矿企业科学制定可行的水资源保护和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推进建设矿井水配置利用工程，将煤矿利用后多余的矿井水回收用于下游企业、农业灌溉、生态修复等。
	
市能源局
市水利局
	
牵头

	







（四）加强取用水监督管理，完善取水计量和监督体系
	





12
	




严格落实规
划水资源论
证制度
	


40.全市各级工业、农业、畜牧业、林草业、能源、交通运输、旅游、 自然资源开发等专项规划和开发区、新区规划等，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
的，应当进行规划水资源论证。未经论证或者经论证不符合水资源强制
性约束控制指标的，规划审批机关不得批准该规划。
	市工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规自局
市能源局
市交通局
市文旅局
市商务局
	



牵头

	
	
	
	41.对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规划，提出规划水资源论证是否符合水资源强制性约束控制指标要求的意见。
	
市水利局
	
牵头

	
	
13
	
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
	42.严把取水许可审批关 口，对未经水资源论证或者经论证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理取水许可。
43.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和节水评价，把节水评价作为取水许可审批的重要依据，节水评价未通过审查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不予通过技术审查。
	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牵头

	
	
	
	
	市水利局
	参与

	
	
14
	
严格取水执法监督管理
	44.依法严厉打击违法取水行为。
45.全面实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
46.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市水利局
	牵头

	
	
	
	
	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
市检察院
	
参与





	








（五）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水安全支撑保障能力
	

15
	
科学合理调
整供用水结
构
	47.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全市供用水结构，全力推进吴家庄水库、后湾引水等水源工程建设。
48.合理确定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基本生态用水。
49.推动形成用好地表水、涵养地下水、保障生态水、多用非常规水的用水格局。
	

市水利局
	

牵头

	
	

16
	
全面推进市
级水网先导
区建设
	50.加快构建长治现代水网，推进重点水网工程建设。
51.重点推动上党灌区建设。
52.推进全市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53.加快实施“一泓清水入黄河”水利项目。
	市水利局
	牵头

	
	
	
	
	市财政局
市规自局
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
	
参与

	
	



17
	



深化水价改革
	54.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55.严格落实水资源税改革要求，对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公布的达到用水定额先进标准的工业企业纳税人，依法依规减征水资源税。
56.落实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度，倒逼用水户主动采取节水措施。
57.深化用水权交易试点工作，鼓励缺水户通过用水权市场化交易获得用
	市水利局
	牵头

	
	
	
	
	
市发展改革委
市农业农村局
市税务局
市城管局
	

参与

	
	
	
	58.落实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市财政局
	牵头

	
	
18
	推动水预算试点建设
	
59.全力推动沁源县水预算试点建设，在全市逐步推开水预算建设工作
	
市水利局
	
牵头



